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
109年6月17日 108學年第9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年11月6日 113學年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年4月29日 114學年第10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依據

本辦法依據「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加強實務專題與專題製作教學處理要點」訂定之，為本系實施實務專題課程之依據。

第2條 目的

為提升本系實務專題與專題製作教學成效，特訂本辦法。

第3條 課程實施
(1) 本辦法實施對象為本系大學部修習本課程之學生，本課程分為兩學期實施。本課程實施之時間，係依據各學年度之課程科目表。

(2) 本課程之授課方式採用彈性指導，指導時間和地點由各指導教師指定之。
(3) 本課程之實務專題成果建議採全英語、全日語、中英文並陳或中日文並陳方式呈現為原則。
第4條 指導教師
(1) 指導教師由本系專任教師擔任之。

(2) 指導教師必須指導學生完成實務專題成果，輔導學生參與專題競賽。
(3) 每位教師指導專題至多可列二小時授課時數，但基本授課時數不足時，得採計至多三組。
第5條 專題分組

(1) 專題採學生自由分組方式進行，每組人數以3人為原則，每班以不超過15組為原則。
(2) 專題分組及指導教師之決定，應於實務專題(一)課程之前一學期第六週前完成，並將實務專題分組申請表送至本系辦公室備查。(實務專題分組申請表如附件一)

(3) 學生如需更換指導教師，依相關規定，不影響原組別開設成立條件下，應於實務專題(一)開課學期之開學日起一個月內，填具經原指導教師及新指導教師簽名同意之申請書（如附件二），向系辦提出申請。
第6條 專題經費申請
專題經費核銷以各項耗材為限，維修費用不得計列。每一組專題由本系提供材料費新台幣參仟元，所有單據須有廠商開立明細。專題經費之申請，須填妥請購單，註明經費使用之組別，並在經辦人上簽名或蓋章，送交系辨公室辦理核銷。材料費報銷之相關規定，請參照附件三。
第七條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

(1) 實務專題(二)當學期之第十五週星期三第7~9節，由系辦公室辦理公開之畢業專題成果發表，如適逢國定假期或特殊情形導致無法於第十五週辦理時，改為次週同時段辦理之。
(2) 學生應於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前一週，將簡報檔及專題成果海報電子檔，分別上傳至系辦指定的雲端硬碟。(直式之專題成果海報範本請參照附件四)
PPT簡報之檔名請註明「簡報檔-應外系畢業成果發表—○○○」（○○○ 請替換為作品中文名稱）。

(直式)海報檔名請註明「海報檔-應外系畢業成果發表—○○○」（○○○ 請替換為作品中文名稱）。
第八條 實務專題評量標準及專題製作學生核心能力統整表
(1) 每學期由實務專題導師班級之導師於教學大綱登錄填載實務專題評量標準。
	實務專題(一)
	平時成績之考核（含出席狀況、平時表現、進度掌握）40％

書面報告（技巧與內容） 60％

	實務專題(二)
	平時成績之考核（含出席狀況、平時表現、進度掌握）40％

期末書面報告（技巧、內容、完整性） 30％

畢業專題成果發表及展示 30％ (此部分配分，評審委之評分佔 70%，指導教師之評分佔30% )


(2) 專題製作學生核心能力統整表。
	學生核心能力
	權重

	1.邏輯、批判思考能力
	10

	2.創造力
	10

	3.社會與倫理反思能力
	7

	4.多元文化能力
	10

	5.藝術涵養能力
	6

	6.全球意識與國際化能力
	10


第九條 專題結案
實務專題(二)當學期之第十八週前，專題生應將畢業專題成果分別送交指導教師及系辦公室各一份收執。(專題成果封面、專題製作成果摘要表請參照附件五~六) 
第十條 獎勵辦法
(1) 凡經畢業專題成果發表評選為甲乙兩班第一名之優良作品組別，將報名參加全校性之「全國大專暨高中職學生專題製作競賽」。獲選前三名，學校頒發獎金及獎狀；獲選佳作，學校頒發獎狀。
(2) 參加本系畢業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依競賽總分決定第一名~第三名，餘推選佳作若干名。評分標準如下：
	評分項目
	評分比例

	簡報內容
	30%

	現場發表
	40%

	問題答辯
	30%

	總計
	100%


當總成績相同時，將以「現場發表」的分數作為決勝依據；如仍然相同，則依序參考「簡報內容」及「問題答辯」的分數進行判定。
(3) 榮獲全國性或國際性專題競賽得獎之組別，可向本校研發處提出獎勵申請。
第十一條公佈實施與修正
本辦法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______學年度實務專題分組申請表
班級：               組別：                   組員人數：                      
本組欲聘請老師擔任實務專題課程的指導教師，在未來的專題課程中，全組同學務必會遵從老師的指導，盡全力認真學習以完成專題。

指導教師：            (簽名)
實務專題學生名單

填表日期： 民國     年    月   日
	姓  名
	班級
	學  號
	手  機
	E-Mail

	組長
	
	
	
	
	

	組員
	
	
	
	
	

	
	
	
	
	
	

	
	
	
	
	
	

	
	
	
	
	
	

	指導教師
	                                老師


※本表應於實務專題(一)課程之前一學期第六週之前完成。交由學藝股長彙整，統一送系辦公室，並請組長將影本一份送交指導教師留存。
系辦承辦人：            (蓋章)        系主任：            (蓋章)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實務專題更換指導教師申請書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學生名單

	姓  名
	班級
	學  號
	手  機
	E-Mail

	
	
	
	
	

	
	
	
	
	

	
	
	
	
	

	
	
	
	
	

	
	
	
	
	


※本表由申請學生親自簽名，並送系辦公室留存。

申請理由：

學生切結條款：

本人已完全了解「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實務專題實施辦法更換指導教師之相關規定，並親自簽名願意完全遵守。
原指導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新指導教師簽章

   
             
年

月

日 

系 主 任  簽章

            
     
年

月

日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實務專題經費報銷須知

1. 購買之後，請向廠商索取收據或統一發票，如為開立統一發票之廠商則不可開立收據，抬頭請寫「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其餘文字請勿填寫。

2. 各組統一由組長將收據、發票(二聯式)、發票(如為三聯式將扣抵聯及收據聯一併繳交)彙整，註明經費使用之組別，送交系辦公室辨理核銷，依學校規定為簡化行政程序請於申報時累計金額後再行核銷。

3. 以收銀機開具之憑證，應檢附明細並於發票上簽章。

4. 發票或收據應填明事項：

(1) 日期：請填年、月、日。

(2) 買受人：請填學校全銜「國立虎尾科技大學」，請勿加註科系名稱。

(3) 地址：雲林縣虎尾鎮文化路六十四號。

(4) 品名：應填明購置名稱，並註明廠牌及規格，外文譯成中文。

(5) 數量、單價、金額均應核實填寫。

(6) 總計金額大小寫均應填明，並且一致。

(7) 加蓋統一發票用章：上列公司行號、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負責人姓名。

(8) 單位：儘可能用標準制。

(9) 更改：如有更改部分務必請負責人加蓋私章。

(10) 如發票為三聯式，請廠商加填學校的統一編號「６４９６７５１２」。
(11) 如購買之廠商為開立統一發票商店，則不可開立收據。收據應特別注意是否有店章、地址、營利事業統一編號及負責人蓋私章。

(12) 估價單非收據不能報帳。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
畢業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
專題成果海報
成果海報內容：
包含專題題目、學生姓名、簡要內文(例如：Introduction, Methods, Results, Conclusions, and References)
可自行依專題成果需求，設計專題成果海報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學年度 專題製作
(實務專題題目-中文)
(實務專題題目-英文(或日文)
指導教師：○○○老師
學生姓名：(班級)（學號）（姓名）

中華民國    ○○○ 年  ○○  月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應用外語系 專題製作成果摘要表
	學年度
	學年度

	組別
	

	
	班級
	姓名
	學號

	組長
	
	
	

	組員
	
	
	

	
	
	
	

	
	
	
	

	
	
	
	

	指導教師
	   老師

	專題中文題目
	

	專題英文(或日文)題目
	

	中文摘要
	

	英文(或日文)摘要
	

	中文關鍵字
	

	英文(或日文)關鍵字

(Keywords)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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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附件三





附件四五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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